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封闭

（

场内简称

：

信诚增强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０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

》、《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２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２５

，

７２１

，

６７０．４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６

，

４３０

，

４１７．６２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满

６

个月后，若基金在每季度最后

一个交易日收盘后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的可供分配利润高于

０．０４

元（含），则基金须依据本

基金合同中规定的时间要求进行收益分配，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

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５％

（每份基金份额的最小分配单位为

０．１

分）。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场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场内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场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场内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分红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

管业务。

（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封闭期间，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

式。

（

３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

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４

）咨询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

爱，经本公司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

15:00

起至

2013

年

5

月

22

日

15:00

止（法定基金交易日），博时价值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01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050002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4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

基金（

A

类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106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7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201

）、博时第三产业

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8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050009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0

）、博时信

用债券投资基金（

A

类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1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050012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050013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4

）、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15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类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6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050018

）和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9

）参加

重庆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期限：

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

15:00

起至

2013

年

5

月

22

日

15:00

止（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优惠费率：

1

、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重庆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享有如下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

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网上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者通过重庆银行网上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享受如下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

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

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重庆银行所有。

3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重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方式：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重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6899

（重庆）；

400-70-96899

（全国），访

问重庆银行网址：

www.cqcbank.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登录本

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月

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开始正式运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的运作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本期有

效申购确认金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２２２

，

０８３

，

４０９．０４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完成对本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

资产类别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银行定期存款

１８

，

２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３％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３

，

３６４

，

２９３．１４ ０．０７％

合计

１８

，

２３５

，

３６４

，

２９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本公告中的

投资组合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发展

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深圳发展银行开始代理销售华

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０４１６

）。 投

资者可到深圳发展银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１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隆平高科”

股票进行市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38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2012

年

5

月

4

日起，申万菱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

隆平高科

"

（股票代码

000998

） 进行估

值。

2012

年

5

月

21

日

"

隆平高科

"

复牌，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认为

"

隆平高科

"

当

日的收盘价已能反映其公允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和相关基金合同， 决定从

2012

年

5

月

21

日起对旗下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申万

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南岭民爆”

股票进行市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

38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2012

年

3

月

30

日起，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及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

南岭民爆

"

（股票代

码

002096

）进行估值。

2012

年

5

月

21

日

"

南岭民爆

"

复牌，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认为

"

南岭民爆

"

当

日的收盘价已能反映其公允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和相关基金合同， 决定从

2012

年

5

月

21

日起对旗下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及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

行估值。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248

证券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2012- 08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

第一次董事会

,

应到董事

9

人

,

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到会的董事通过如下决议：

1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恺颙先生公司董事长，

9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

2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刘赐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赵永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表决结果均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

董事的

100%

；

3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高建成先生、刘俊峰先生、张来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何昕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表决结果均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

4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下设四个委员会换届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1

日

个人简历：

张恺颙，男，汉族，

1965

年

12

月

1

日出生，陕西兴平人，

199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

年

7

月由陕西工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并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程度，高级工程

师。

张恺颙同志

1985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工学院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

1985

年

7

月

-1991

年

12

月在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任技术员，助

理工程师，工程师；

1992

年

1

月

-1993

年

8

月在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任副主任；

1993

年

8

月

-1995

年

12

月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第一公司任经理， 高级工程

师；

1996

年

1

月

-1996

年

7

月在公司永坪炼油厂工程中任项目经理；

1996

年

7

月

-2001

年

12

月在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01

年

12

月

-2010

年

1

月在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任党委委员、总经理、副

董事长，

(2005

年

6

月至今任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总经理

)

。 陕西省杨凌区人大代

表、常委；陕西省优秀青年实业家；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陕西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现任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总经

理（法人代表），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赐宏 ，男，汉族，生于

1963

年

5

月，陕西省安康人。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

工程师。

1983

年

7

月

~1992

年

2

月 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工作；

1992

年

2

月

~1995

年

12

月 任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经营部副部长、经营科科

长；

1996

年

1

月

~1997

年

7

月 任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永坪项目部副经理、经理；

1997

年

8

月

~1999

年

4

月任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9

年

5

月

~ 2001

年

12

月任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2001

年

12

月

~2010

年

4

月任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4

月至今任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永宏，男，汉族，

1976

年

3

月出生，陕西礼泉人，

1999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2

年获上海证券交易所董秘任职资格。

2000

年

1

月

- 2002

年

1

月 秘书

2002

年

1

月

- 2004

年

3

月 证券部副部长、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4

年

3

月

- 2005

年

6

月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5

年

6

月

- 2007

年

10

月 行政人事部部长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职工代表监事

2007

年

10

月

- 2008

年

4

月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工代表监

事

2008

年

4

月至今 董事会秘书

高建成，男，

1967

年

4

月出生，陕西省临潼人，

1985

年

8

月考入北京大学计算机科

学技术系学习，

1989

年

7

月毕业分配至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公司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前身）工作，现担任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一级

项目经理，中国共产党员。

1989

年

8

月至

1991

年

12

月，在公司计划科计算机室工作；

1991

年

1

月至

1995

年

10

月，在公司经营处工作；

1995

年至

2001

年

12

月，任第二公司副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第七公司经理；

2003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西安公司经理（

2003

年

6

月至

2003

年

12

月期间

兼任陕西省天然气扩建工程一期项目经理）； 现任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来民，男，

1960

年

8

月出生，陕西周至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工学学士学位，高级

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项目经理、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高级职业经理人。 现任陕西化

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董事会董事。

1978

年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身）机电系学习。

1982

年毕

业分配至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公司（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工作。

1982

年

7

月

-1986

年

11

月在公司技术科担任技术员；

1986

年

12

月

-1988

年

8

月在公司连云港

碱厂

60

万吨纯碱项目指挥部任专业工程师；

1988

年

9

月

-1993

年

5

月任公司技术科

主任工程师、科长；

1993

年

6

月

-2007

年

10

月先后任公司付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代

总工程师，并兼任榆林天然气化工厂甲醇项目、延安炼油厂加氢及芳烃抽提项目、

150

万常压与

80

万催裂化等项目的副经理、常务副经理，西安绕城高速、青海盐湖

100

万

吨钾肥、渭河化肥厂甲醇与二甲醚等项目经理；

2007

年

11

月起任公司总工程师。目前，

兼任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理事、陕西省特种设备协会理事、陕西省工程

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评标专家库专家等职。

刘俊峰，男，汉族，生于

1959

年

10

月，陕西省白水县人。 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

师。

1979

年

9

月

~1981

年

7

月 陕西省化工学校学习；

1981

年

7

月

~1993

年

6

月 陕西化建公司任分公司技术员；

1993

年

7

月

~1999

年

2

月 陕西化建公司第二分公司主任工程师；

1999

年

3

月

~2002

年

12

月 任陕西化建公司工程管理公司经理；

2003

年

1

月

~2007

年

2

月 任陕西化建公司第一公司经理；

2007

年

2

月至今任陕西化建公司压力容器制造厂厂长；

2007

年

11

月至今任陕西化建公司副总经理。

何昕，男，汉族，一九六零年四月出生，陕西户县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

历。

一九七八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七月，在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化工仪表自动化专业

学习并毕业， 一九八一年七月到二零零一年十月年在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工作，

二零零一年十月起至今在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一九八三年九月到一九八六年七月参加陕西省电大工业会计专业学习并毕业。 一

九九八年九月到二零零零年七月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并毕业。

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四年， 担任陕西省石油化工建设公司第二分公司财务科长，

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担任财务处副处长，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一年担任财务处处

长。

二零零二年起至今担任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二零零三年起至

今担任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九一年取得会计师资格证书，二零零三年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

股票简称：延长化建 股票代码：

600248

公告编号：

2012-09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

一次监事会

,

应到监事

3

人

,

出席会议的监事

2

人

,

监事韩正先生委托监事王福春先生出

席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到会的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吴文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主席，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监事占出席会议的监事的

100%

。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600248

股票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2012-07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26822592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62.97%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聘请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王

祺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3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

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4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5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

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

对，

13920

股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

；

7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

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其中

420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股

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

。

8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

对，

13920

股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

；

9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

对，

13920

股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

；

10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

反对，

13920

股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

；

11

、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张恺颙先生、高建成先生、刘赐

宏先生、张来民先生、贺伟轩先生、卫洁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

制，表决结果均为

268212000

票同意，

0

票反对，

13920

票弃权，其中同意该项决议的股

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选举魏经涛先生、夏中英女士、刘丹冰女士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

投票制，表决结果均为

268212000

票同意，

0

票反对，

13920

票弃权，其中同意该项决议

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12

、会议审议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吴文海先生、韩正先生为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均为

268212000

票同意，

0

票反对，

13920

票弃权，其中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王福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13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

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14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施工合同的议案，其中

268212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13920

股弃权， 同意该项决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4

月

15

日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王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有关土地收储的会办纪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中共盱眙

县委办公室下发的 《关于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土地收储等有关问题的会办纪

要》（中共盱眙县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 【

2012

】

14

号）， 根据盱眙经济开发区的规划要

求，盱眙县人民政府决定对位于盱眙经济开发区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园区内的

新海生活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含地面上下）的全部附着物进行收储（土地

面积为

66,666.7

平方米，计

100

亩）。交易价格将根据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价格

为基础来确定。

公司将在评估结果确定后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协议。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5

月

16

日

注册地点：盱眙县工业开发区工二路

法定代表人：龚武强

注册资本：

318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打火机、点火枪、相关电器配件、电子元件、塑料制品、文具，销售本

公司产品。 （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系：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

有其

75%

的股权。

三、收储范围内的土地及其附着物的基本情况

1

、该宗土地为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厂区内的生活小区，地块面积

66,666.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自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期限为

50

年，土

地使用证号：盱土国用（

2006

）第

0035

号。

2

、 该宗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为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宿舍及附属设

施，建筑面积共计

73,417

平方米。

3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该宗土地及其附着物的账面价值约为人民币

10,289

万元。

4

、该宗土地及其附着物为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所有，产权清晰，没有任何

产权纠纷且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

本次收储对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收储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事项仍需经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备查文件

1

、中共盱眙县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

2012

】

14

号《关于江苏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

司土地收储等有关问题的会办纪要》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2-011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财产保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元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元通租赁

"

）有关诉讼的公告，元通租赁已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被告江苏华景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景投资

"

）、董秀月、蔡贤松、连云港

泰方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方钢结构

"

）进行诉讼保全。 日前，元通租赁接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

2012

）浙杭商初字第

37

号），现将有情

况公告如下：

一、财产保全情况

1

、 查封华景投资名下位于江苏省灌云县温州商贸城已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静安寺支行、浙江元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53

宗房屋所有权。 总面积：

27,732

平方米；抵押金额：

98,726,300

元。 公司对上述房屋所有权都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法

院已对其进行保全查封。 上述房屋所有权设定保全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4

年

5

月

10

日止。

2

、查封蔡贤松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区一处房屋及车库所有权，面积：

381

平方米；

董秀月名下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宁夏路一处房屋所有权，面积：

68

平方米。 上述房屋

所有权设定保全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15

日至

2014

年

5

月

14

日止。

3

、 轮候查封泰方钢结构名下位于江苏省东海开发区的

2

处土地使用权及名下持

有的山东环海置业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出资额为

2253.6

万元）。 上述土地使用权及

股权设定保全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4

年

5

月

9

日止。

4

、轮候查封董秀月名下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一处房屋所有权，面积：

40

平

方米。 上述房屋所有权设定保全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至

2014

年

5

月

10

日止。

5

、 冻结泰方钢结构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东海支行帐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555.99

元。 上述帐户设定保全期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11

月

9

日止。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因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1

、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

2012

浙） 杭商初字第

37

号）

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

2012

）浙杭商初字第

37

号）

3

、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元通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有关诉讼的公告

[

详见

2012

年

5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批露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2012-016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公司报

告厅召开，

28

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会议，代表股份

153,353,37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6%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茂健主持，

8

名董事和全体监事出席会议，

1

名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洪文、高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第

1-6

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53,353,37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

反对，表决结果为

"

通过

"

。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53,353,37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

反对，表决结果为

"

通过

"

。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53,129,47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4%

）、

223,900

股弃权、

0

股反对，表决结果为

"

通过

"

。

4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2011

年末股本总数

391,56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派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

152,982,2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58%

）、

0

股弃权、

371,116

股反对，表决结果为

"

通过

"

。

5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53,129,47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4%

）、

223,900

股弃权、

0

股反对，表决结果为

"

通过

"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权

董事长决定其报酬事项。

153,353,37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

）、

0

股弃权、

0

股

反对，表决结果为

"

通过

"

。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洪文、高强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2-19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济南

鲁信大厦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代表股份

534,714,46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84%

。公司董事长李世杰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推选的董事、总经理李功臣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鉴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较低，公司磨料业务生产线搬迁需要资金支持，董事会拟

定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新的磨料生产

厂区建设。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534,714,4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见证情况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车千里律师、 张明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1

日


